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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信。

閣下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及六月一日的

現附上我們就五月二十三日會議上通過的動滋作出的

回應。該文件亦回應 閣下於六月一日轉寄給我們，來自葛
珮帆議員和李慧琮議員及陳婉嫻議員和鄧家彪螢員的信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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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 
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  
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 

 
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會議上通過的動議  

 
 
目的  
 
 經 濟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會

議 上 ， 鄧 家 彪 議 員 有 關 強 制 實 施 冷 靜 期 的 動 議 獲 得 通 過 。 1  
本文旨在闡述政府的回應。  
 
強制實施冷靜期  
 
2 .  消費者向商戶進行預繳十分普遍。據我們理解，商戶

一般會向預繳的消費者提供價格優惠或折扣。一如其他消費

交易，消費者進行預繳時，除了考慮商戶提供的優惠，亦應

同時審慎考慮自己的需要和有關條款與細則。如有疑問，消

費者應向商戶查詢，或拒絕交易。  
 
3 .  一般而言，要求強制設立冷靜期的建議，主要是針對

某些商戶在接受預繳過程中使用不良營商手法，例如具威嚇

性的營業行為。自經修訂的《商品說明條例》 (第 362章 )生效

以來，香港海關 (「海關」 )已針對這些不良商戶進行檢控工

作 ， 並 且 已 經 有 成 功 檢 控 的 案 例 ， 從 源 頭 打 擊 不 良 營 商 手

法。我們相信，執法機關持續執法，並配合有關的公眾宣傳

和教育工作，可對不良商戶產生警示作用，並加強消費者自

我保護的意識。  
 
4 .  政府明白消費者對設立冷靜期有所期望，但一如我們

在會議文件中提及，強制實施冷靜期所需考量的一些基本問

題，並非簡單且具爭議性。例如，強制實施冷靜期應否一刀

切適用於所有貨品及服務、小額交易又如何處理、冷靜期間

消費者可否享用貨品或服務、如消費者在冷靜期內享用了部

分貨品或服務，而又提出取消交易的要求的話，消費者需否

就享用了的貨品或服務繳費、該價值又如何計算等。一些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動議全文如下：「本會促請政府就強制實施冷靜期進行立法，並優先在投訴

多、金額大的預繳式服務，例如健身中心和美容業，推行法定冷靜期，讓消

費者可在該期限內無條件退款及取消合約，保障消費者，也間接打擊不良和

高壓推銷的誘因，最終也保護了相關從業員。」  



際運作問題亦不容忽視，包括消費者如何行使取消合約權、

如何退款等。亦有業界認為，強制實施冷靜期會增加殷實商

人的成本，但對不良商人阻嚇作用不大。我們在與持份者溝

通 並 小 心 考 慮 後 ， 認 為 由 於 強 制 實 施 冷 靜 期 會 改 變 交 易 模

式，對商戶和消費者都有重大而深遠影響，因此不能輕率處

理。  
 
5 . 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通 過 的 動 議 提 及 強 制 冷 靜 期 可 優

先適用於部分行業。然而，不少消費品和服務行業都沒有公

認客觀定義，可能容易讓不良商戶規避，需要周詳考慮。  
 
6 .  政府會繼續密切觀察經修訂的《商品說明條例》新增

罪行對打擊各種不良營商手法的成效。我們亦會留意其他司

法管轄區有關強制冷靜期的法規，以及聆聽社會各界對於強

制實施冷靜期的意見。為了作出進一步探討，我們已向消費

者委員會 (「消委會」 )提供資源，研究有關冷靜期的各項法

律議題，並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做法。消委會預料有關研

究將在明年完成。政府將小心考慮研究結果。  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工商及旅遊科  
香港海關  
二零一六年六月  




